
关于做好困难教职工 

摸底及建档工作的通知 

各分工会： 

根据浙江省教育工会《关于做好困难教职工档案更新工作

的通知》(浙教工〔2018〕34 号)、《浙江农林大学教职工困

难补助管理办法》（浙农林大工〔2016〕1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

进一步加强困难教职工档案管理，不断提高工会帮扶工作的

精准化水平，现就困难教职工摸底及建档工作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摸底及建档对象范围 

（一）浙江省总工会、省教育工会摸底及建档对象 

2017 年已在省总工会、省教育工会建档的困难教职工，

重新上报相关资料（已脱困的教职工，无需重新上报）；新

增户籍在浙江省内的困难在职教职工（含校聘合同制）家庭。 

（二）浙江农林大学工会摸底及建档对象 

工资在学校发放的在编在职并加入学校工会组织的困

难教职工（含校聘合同制）。 

二、申报对象 

（一）符合省级困难城镇职工建档标准的家庭 

1.家庭人均收入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3 倍（杭州市

2412 元）以内（含），但由于患病、子女就学、残疾及其他

特殊原因导致生活困难，家庭总收入除去困难情形引发的必

要自负费用支出后，家庭月人均收入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

准 1.5 倍（杭州市为 1206 元）以内（含）的家庭。 



2.家庭人均收入高于 2412 元以上，但由于遭受突发事

件、意外伤害、重大疾病及其他特殊原因导致生活困难，但

家庭月人均收入在 1206 元以内的家庭。 

（二）符合省教育工会困难职工建档标准的家庭 

家庭人均收入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4 倍（杭州市

3216 元）以上，但由于遭受突发事件、意外伤害、重大疾病

及其他特殊原因导致生活困难，家庭总收入除去困难情形引

发的必要自负费用支出后，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 3216 元的

家庭。 

（三）符合本校困难职工建档标准的家庭 

教职工本人或家庭成员（供养直系亲属）因患重病、遭

受重大灾害或重大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，严重影响

到家庭基本生活的教职工家庭。 

三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教职工家庭，不予建档 

1.拥有 2 套 (含)以上商品住房的（拥有 2 套商品住房，

但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足 15 平米的除外）； 

2.拥有商业用房、厂房或雇佣 2 人（含）以上从事生产

经营活动的； 

3.子女进入高收费私立学校或自费出国留学的； 

4.本人或家庭成员拥有正常劳动能力，在失业后一年内

无故拒绝工会和其他部门安排的技能培训或 3 次（含）以上

就业推荐的。 

四、申报程序及材料要求 

（一）申请及审核 



困难教职工向分工会提出申请，并提供所需材料；分工

会对提出申请的教职工家庭状况深入调查了解，重点放在摸

清因重大疾病、意外事故等特殊原因造成家庭生活特别困难

的教职工，对符合条件的对象，要求其准确、完整、真实地

填写困难职工家庭申报表（附件 1、3 或 4，其中浙江省总工

会建档人员还需填写《救助委托核对授权申请表》附件 2）；

分工会和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。申报人员只能选择省级困难

城镇职工建档标准的家庭、省教育工会困难职工建档标准的

家庭、本校困难职工建档标准的家庭其中一种，不得兼报。 

对于申报本校困难职工建档的家庭，各分工会要依据困

难教职工的情况进行排序。 

（二）佐证材料 

申报人身份证复印件；家庭成员的户口本复印件；家庭

就业人员的工资收入证明；申报人劳动合同复印件（或人事

处证明，其中申请本校困难职工建档的不需要提供）；低保

家庭提供低保证明；申报人本地开户的银行卡复印件（注明

具体开户行）；致困原因引起的支出证明(其中，因病致困家

庭提供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自负医药

费票据)。 

五、时间安排 

1. 各分工会于 11月 29日前，完成调查摸底、上报。校工

会汇总审核后予以公示（不少于五天）。 

2.公示无异议后，将符合上级工会建档条件的人员上报

省教育工会，由省教育工会审核确定困难等级，年底前给予



补助；申报本校困难职工建档对象，由学校按规定确定建档

人员及补助标准，年底前给予补助。 

 

附件：1.《浙江省总工会困难职工家庭申报表》 

2.《浙江省困难职工救助委托核对授权申请表》 

3.《浙江省教育工会困难教职工家庭申报表》 

4.《浙江农林大学工会困难职工家庭申报表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工会 

2018 年 11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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